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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 
 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，义务教育段市直及民办各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，进一步加强精

准资助，各学校要在上学期资助工作的基础上，继续做好本

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、校内资助等工作，

为做好 2025 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金发

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精准确定资助对象 

各学校把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

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

生及残疾人子女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、重点困境儿童、烈

士子女、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

象，全部纳入本学期资助范围。各学校按照全国学生资助管

理信息系统下发的省外户籍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数据，核

实后作为省外户籍脱贫享受政策家庭资助依据。 

二、组织开展申请评审 

各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摸排，做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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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经济困难学生动态调整，对新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

定程序进行困难认定，对学生资助资金申请进行评议、评审

和公示，确保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应助尽助”。 

三、核实生活费补助发放数据 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义务教育段市直及民办学校根据

2024 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信息的基础上，

进一步核实学生在校情况、银行卡持有人姓名、银行卡号等

信息，本学期如有学生已经转学到滕州市外就读、死亡或银

行卡已销户、挂失等特殊情况，请汇总后填写上报《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数据变更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如无特殊情况，不再变动受助学生信息，本学期将按上个学

期发放成功数据继续领取生活费补助金。 

四、上报新增受助学生信息 

（一）根据山东省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 2025

年春季学期特殊困难学生信息比对结果，市教体局学生资助

科通过和上个学期受助学生名单比对，部分学生（名单见附

件 2）还未享受资助，需在本学期增加资助，请相关学校告

知学生家长，要提醒学生申请资助，将学生信息完善后填写

到《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学生信息汇总表

（2025 年春季学期新增）》（附件 3），新增受助学生要填写

申请表由学校存档，符合“免申即享”的特殊困难学生无需

填写申请表。资助标准仍为：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学期 625元，

初中每生每学期 750 元；非寄宿小学每生每学期 312.5 元，

初中每生每学期 375 元。各学校可以根据学生是否寄宿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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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本学期受助金额。 

（二）各学校根据《2025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困难

学生生活费补助建议增加名单》（附件 2）核实学生在校情况，

本人自愿放弃资助、休学、转出滕州市外就读等原因未纳入

资助，要逐一填写未资助原因并上报学生资助科。 

五、加强资助育人工作 

开展 2025 年“爱心传递”主题育人活动，关心、关注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健康成长，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

状况，对有需要的学生及时开展心理帮扶。宣传优秀工作案

例和典型事迹，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强精神、爱心意识和社

会责任。各学校要在 5 月 25 日前，将开展资助育人主题相

关活动的方案、活动照片、活动工作总结报送市教体局学生

资助科。 

六、规范资助档案管理 

（一）做好特殊困难学生分类管理。在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识别认定中规范做好脱贫享受政策、城乡低保、城乡特困

救助供养、孤儿、重点困境儿童、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

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学生的识别，建立台账，分类归

档管理。 

（二）规范工作流程。严格按照《山东省学生资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（鲁财科教〔2022〕17 号）等有关规定开展资助

工作，规范做好识别认定、评议公示等各环节，强化档案整

理、使用与归档，加强舆情应对与投诉处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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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按时完成系统填报 

教育部和财政部有关文件已明确要求，学生资助资金预

算、学生资助发展报告编制要以资助系统的填报数据为依据。

各学校要高度重视资助系统填报工作，充分认识做好资助系

统应用和数据填报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务必于 5 月 31 日前完

成本学期资助数据的录入和审核工作，确保所有资助项目纳

入系统管理，所有资助名单完整、准确填报。 

八、做好受助学生信息告知 

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别是脱贫享受政策户（含防

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）学生及其家庭全面知晓受资助情况，

各学校在资助金发放到位后，通过发放“学生受助信息告知

单”等方式将资助项目、资助金额、资助时间、发放方式等

及时书面告知学生及其家庭。做好“学生受助信息告知单”

等材料的回执存档工作，以备查验。 

九、档案材料报送要求 

（一）各学校要认真核实每一名受助学生信息，特别是

学生领取生活费补助金的银行卡姓名和卡号，确保发放数据

准确无误。新增受助学生信息要填写完整，附件 3 只填写本

学期新增学生信息，每一项都要填写，如有新增受助学生家

长不愿接受资助申请，可由家长填写《学生资助项目放弃证

明》（附件 4)，学校留存纸质证明。 

（二）附件 1、2、3 以市直学校、镇街学区（联区）为

单位，务必于 4 月 10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学生资助科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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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z5594021@126.com。纸质材料待学生资助科核验后，上报

时间再另行通知，逾期不报，视为无变化。 

 

附件：1.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数据变更情况

汇总表》 

2.《2025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困难学生生活费补

助建议增加名单》 

  3.《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学生信息  

汇总表（2025 年春季学期新增）》 

4.《学生资助项目放弃证明》 

              

滕州市教育和教育局 

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6 日 


